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住民入住須知暨權益維護
中華民國113年12月公佈
親愛的長者及家屬，您好：
　　誠摯歡迎您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，為了使您在這個大家庭中過得愉快、安全，我們特訂定此須知，讓您可以瞭解在入住期間本院健康照顧情形，亦請您共同配合，在此謝謝您的合作。
敬祝平安！快樂！
一、照護模式：
　　基於維護個人基本生活尊嚴與行動自由，本院鼓勵入住之住民自我照護，如非必要，皆採不約束原則，以維持其基本生理功能，並藉由日常自我照顧，達到每日活動成效，進而延緩老化，恢復生理功能及健全生活品質。

(1) 茲因本院為老福法之養護型機構，一律遵照醫療報告或巡診醫師之診斷提供護理服

務，護理用品亦採標準作業進行儲放、保存及使用，家屬無需再行準備。另因本院

氧氣設備非中央壁式，採移動式氧氣給予，故上限為5L/min，若住民用氧需求達5L/min以上或經醫師評估有長期用氧之需求，敬請配合將住民轉出至護理之家，以符合醫療之適切照護。
(二)隨住民年齡增加、生理機能老化，日後若產生管路照護之需求，敬請配合院方安排住

    民至管路樓層進行照護。

(三)為有效達到溝通品質，本院聯繫事項、照顧說明以簽約人為主要窗口。
二、準備物品：
(一)詳如住民進住準備資料。
(二)為避免家屬奔波，住民使用之耗材及備品凡於本院主要耗材及備品一覽表中所有，
    皆由本院依住民使用狀況提供並各別計價。
三、膳食服務：
（一）本院膳食皆由營養師調配，經專業廚師烹飪，提供合適住民營養之膳食。
（二）住民及家屬在健康無虞時，可攜帶喜好之熟食至本院，並以當場能食用完畢為原則，唯切勿提供會造成住民吞嚥危險之食物。為維護本院用電及用火安全，本院禁住民自行烹煮生食。
（三）經由評估需予飲食特殊限制之住民，應配合醫生醫囑、營養師及護理人員指導用膳，請勿自行食用外食。
（四）本院用膳時間為，早餐6:30；午餐11:30；晚餐17:00。
四、衣著服務：
（一）入住時請自備5套衣物（含內衣褲、輕便家居服、睡衣、防滑襪子、保暖衣物），以便於更換，本院將於所有衣物繡上洗衣條碼以利辨識，並酌收材料費500元（共100條房號衣標）。
（二）住民換洗衣物，統一由本院工作人員收洗、烘乾、摺整送回房間。因衣物為高溫且大量洗烘，請避免攜帶高級毛料或高貴衣物。
五、住宿服務：
（一）房間設有緊急呼叫器，需要協助時可用之。
（二）有床頭櫃、櫥櫃、房間浴廁設備等，請愛惜公物及維持清潔。
（三）不定期住民寢室內務整理（床旁桌、櫥櫃衣物）。

六、交通工具：
（一）平日住民外出活動，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；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本院可代洽復康巴士，惟請於7日前向工作人員提出；另有特殊需求者，本院亦可代洽私立救護車公司接送。
（二）本院交通工具僅提供中、低收入戶服務、一般戶住民拿藥之指定醫院就醫使用，並酌收車資。
（三）若有需要，可由本院代叫計程車。

七、就醫須知：
（一）住民如有就醫需求，本院將通知家屬陪同至醫院診治，如家屬未能陪同，則可委託本院工作人員媒合陪醫資源，惟需視提供服務單位之訂價；另緊急就醫時因涉相關醫療救護及專業照顧，故超過2小時者，本院將代請醫院看護照顧住民，相關費用由家屬自付。
（二）為建立住民完整病歷資訊及用藥安全，確保住民得到優良醫療服務，本機構配合政府推廣「減少照護機構住民到醫療機構就醫方案」，本院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，指定就醫及巡診單位為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」，故請將住民相關病歷資訊轉至該醫院，爾後住民如有就醫需求，本院將優先送至該醫院就醫。
（三）住民自行於其他醫院就醫者，應自行接洽交通工具及陪診人員。
（四）住民就醫住院時，可選擇辦理退住或保留床位，保留床位者請依契約支付相關費用。

 (五) 就醫住院治療後，辦理出院手續時，應提供該次住院之病歷摘要。

八、藥物方面：
（一）為確保用藥安全，住民所用藥物，應主動交由本院護理人員管理，護理人員將按時發給。
（二）依據衛生署醫療相關法規規定，護理人員給藥必須依據『醫囑』，務必提供醫師處方明細，詳細註記住民姓名、藥品名稱、藥物劑量、給藥途徑及時間。本院全面禁用未經醫師處方之藥物，含保健藥物及保健食品。

九、訪客規則：
（一）遇颱風或感控期間，敬請訪客配合本院公告之會客時間及填寫TOCC相關表單並配合感控措施。
（二）訪客有感冒或傳染病時，請勿前來探訪避免傳染給住民。
（三）探訪時勿喧嘩，以免影響住民安寧，禁帶寵物入室內。

十、貴重物品處理：
（一）貴重物品請家屬自行妥善保管，勿讓住民攜帶。
（二）住民之私人用物：如助聽器、眼鏡、假牙、輔具、輪椅、衣物等請標明姓名、房號。
（三）住民之零用錢建議存放在服務臺零用金帳冊中，需要時向櫃檯人員提領，住民身上請勿留有現金。

(四)敬請配合月費以自動扣繳（銀行、郵局）方式繳納款項。
   (五)敬請同意長者零用金以自動扣款方式補充之。
十一、退住手續：
（一）除特殊狀況外，住民或家屬決定退住時，請在兩週前通知工作人員，以便辦理相關手續。
（二）退住時，請簽約人(乙方)檢具保證金收據及身分證辦理退住手續。
（三）請提供退費匯款銀行帳號影本，退費時，銀行會酌收手續費。
十二、防火、用電宣導

（一）本機構嚴禁家屬自備電器用品、嚴禁存放危險物品或違禁品。
（二）寢室內禁止使用酒精爐、瓦斯爐、電爐等器具烹調食物。
（三）本院於花園設有吸菸區，嚴禁於寢室內吸菸。住民間不得協助代購煙品。
（四）寢室內勿烹煮且不得攜帶危險物品（打火機、香煙、水果刀、電磁爐等危及公共安全之物品）。

(五）本機構消防設備放置於各樓層電梯口。

十三、其他：
(一)請於入住時主動告知住民的特殊需求及配合事項，我們將盡心為您服務。
(二)進住當天請簽約者及了解住民的主要照顧者陪同前來。
(三)本院照顧人力非一對一式，且為輪班制，有任何意見皆可知會工作團隊。
(四)住民於入住當日起三天內會進行隔離觀察。
(五)本院歡迎住民及家屬共同參與照顧服務計畫討論，唯不得以咆哮、褥罵之態度對待工作人員，違此規定者，本院得依據契約第17條提前解約。
(六)住民之照顧應以互信為原則，若有契約及本須知未盡事宜，應依相關法令處理。
(七)電話申訴2306-0493轉2300社工組；書面申訴，可將具體事蹟寫出投入意見箱。電子申訴sw1@aiai.org.tw。或社會局申訴專線1999。
本須知及住民生活公約於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由家屬攜回瞭解。
家屬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關係：　　　　　　　說明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114.07.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D006


